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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伯盂出土于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 Ｍ１０１７〔１〕，属西周中期穆王前后〔２〕。霸伯盂铭文是

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关于西周朝聘礼的第一手史料，内容极为重要，学术价值突出。

霸伯盂铭文十行，凡一百一十六字：

　　隹（唯）三月，王事（使）白（伯）考（老）蔑尚（历），归柔（鬱）、旁（芳）鬯，（臧）。尚

拜（稽）首，既（稽）首，（延）宾，（赞）宾，用虎皮毁（贿），用章（璋）奉。（翌）日，

命宾曰：“拜（稽）首，天子蔑其臣（历），敢敏。”用章（璋）。遣宾，（赞），用鱼皮两侧毁

（贿），用章（璋）先马，（原）毁（贿）用玉。宾出，以俎或延。白（伯）或（原）毁（贿）用玉

先车。宾出，白（伯）遗宾于（郊），或舍宾马。霸白（伯）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乍

（作）宝盂，孙子子其迈（万）年永宝。

铭文刊布后，学者研释不绝。然部分重要文字之释读仍存分歧，铭文所反映之朝聘礼及其仪节

也有待深入探讨。兹不揣谫陋，就相关问题详为释证。

一　宾主身份

宾主身份的确定不仅是通读铭文之前提，也是研究铭文所记礼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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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铭文首言“唯三月，王使伯老蔑尚历”，后文复言“翌日，命宾曰：‘拜稽首，天子蔑其臣

历，敢敏’”。可知“宾”及“臣”均指霸伯尚。

其次，天子无客礼。《礼记·郊特牲》：“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

敢有其室也。”卫?《集说》引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故天子无

客礼，莫敢为主焉。天子燕礼则以膳夫为主，诸侯燕礼则以宰夫为主，示其君之尊而莫敢与之

抗礼也。’”《春秋经·僖公二十四年》：“冬，天子出居于郑。”《?梁传》：“天子无出。出，失天下

也。居者，居其所也，虽失天下，莫敢有也。”是天子虽失天下，犹为天下共主。

伯考，读为伯老，其制由周初东西二伯演变而来，昭王以后成为周王廷固有制度。伯老以

上公充任，主职四方，总理百官，屏王位辅周室，地位尊崇仅次于天子〔１〕。天子命伯老蔑历霸

伯，伯老代天行事，霸伯自不得为主而以客礼待之。

事实上，宾主关系在命宾之辞和馈赠动词中也有清晰反映。

（一）命宾之辞

盂铭所记命宾之辞与《仪礼》宾主对答之辞颇相类似。

《仪礼·士冠礼·记》记主人戒宾之辞云：

　　（主人）戒宾，曰：“某有子某，将加布于其首，愿吾子之教之也。”宾对曰：“某不敏，恐不

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辞。”主人曰：“某犹愿吾子之终教之也。”宾对曰：“吾子重有命，某敢

不从。”

主人请事，宾常作否定回答，以示谦敬。宾应主人之请，也常作反问否定之回答，此处宾之答词

“敢不从”，敢当训为“不敢”。《国语·晋语八》：“臣敢忘死而叛其君。”韦昭《注》：“敢，不敢也。”

是其证。

下文所举数例对霸伯盂铭宾主身份的认识颇有助益。《士冠礼·记》载主人宿宾之时主、

宾之辞曰：

　　（主人）宿（宾）曰：“某将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将莅之，敢宿。”宾对曰：“某敢不夙兴。”

《仪礼·燕礼》主宾献酬之后，立司正安宾节云：

　　司正洗角觯，……西阶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对曰：“诺，敢不

安。”……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

《仪礼·特牲馈食礼》记宗人摈者释主人宿尸之辞云：

　　筮子为某尸，占曰吉，敢宿。

《特牲馈食礼》载主人宿宾之事云：

　　宾如主人服，……西面再拜。主人东面答再拜。宗人摈曰：“某荐岁事，吾子将莅之，

敢宿。”宾曰：“某敢不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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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揭诸例主人命宾曰：“敢×。”宾则对曰：“敢不××。”霸伯盂铭云：“命宾曰：‘拜稽首，天子蔑

其臣历，敢敏。’”“敢敏”与《士冠礼》、《特牲馈食礼》“敢宿”语境相同，因此命辞者为伯老而霸为

伯宾，霸伯答辞应为“臣敢不敏”之类。盂铭不记答辞者，或如《仪礼·特牲馈食礼》主人宿尸而

尸许诺无答辞，霸伯仅拜谢而无辞。

《仪礼·士冠礼》、《特牲馈食礼》宾主地位相当，而伯老乃天子之老代天子行事者，故命宾

之辞“敢敏”似有较强的命令语气，《一切经音义》卷十六：“敢，相敢。”《注》引《三苍》云：“敢，必

行也。”是也。

君淑臣敏方为君臣正道，《左传·襄公十四年》云：

　　（鲁襄）公使厚成叔于卫，曰：“寡君使瘠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

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执事，曰：‘有君不，有臣不敏，君不赦 宥，臣 亦 不 帅 职，增 淫 发

，其若之何？’”

所记即此。大盂鼎（《集成》２８３７）记周康王命盂之事曰：

　　王若曰：“……今余唯命汝盂，诏荣敬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

曰：“盂，诏夹死司戎，敏罚讼，夙夕诏我一人四方。”

周王命盂“敏朝夕入谏”、“敏罚讼”者，是为人臣子须敏于王事。霸伯作为臣子，自然要勤勉、

敏疾。

金文常见“敢拜稽首”、“敢对扬王休”之语，“敢”则为冒昧之词。《仪礼·士虞礼·记》：“始

虞用柔日，曰：‘……敢 用牲 刚 鬣，……哀 荐事，适 尔 皇 祖 某 甫。’”郑 玄《注》：“敢，冒 昧 之

词。”贾公彦《疏》：“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触尊，不自明之意。”

（二）馈赠动词

霸伯盂铭文较为独特的馈赠动词为“毁”，学者读为贿〔１〕，说可从。盂铭言“贿”也与作器

者的身份有关。彝铭显示，如果作器者为天子使者，则授受动词多为傧，其例如下。

　　唯五月既死霸辛未，王使小臣守使于夷，傧马两、金十钧。　小臣守簋（《集成》４１７９）

唯六月既生霸辛巳，王命叔父归虞姬饴器，师黄傧璋一、马两，虞姬傧帛束，

对扬天子休，用作尊簋季姜。　簋（《集成》４１９５）

唯十又九年，王在，王姜命作册安夷伯，夷伯傧贝、布，扬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宝

尊器。　作册卣（《集成》５４０７）

唯王初于成周，王命盂宁邓伯，傧贝，用作父宝尊彝。　盂爵（《集成》９１０４）

如果天子使者非作器者，而作为第三者出现，作器者于其有所馈赠，授受动词也用傧：

　　唯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宫，王呼吴师召大，赐睽里。王命膳夫曰

睽曰：“余既赐大乃里。”睽傧璋、帛束。睽命曰天子：“余弗敢。”以睽履大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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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傧璋、马两，傧睽璋、帛束。　大簋盖（《集成》４２９９）

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膳夫丰生、司

空雍毅申厉王命，取吴许旧疆付吴虎。……吴虎拜稽首天子休，傧膳夫丰生璋、马匹，傧内

司土寺璧、瑗。书：尹友守史，傧史韦两。　吴虎鼎（《新收》〔１〕７０９）

霸伯盂铭显示，伯老为主人、作器者霸伯为宾，故馈赠动词用贿而不用傧。

朝聘言“贿”者，经有明文。《左传·宣公十四年》：“孟献子言于公曰：‘臣闻小国之免于大

国也，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诛

而荐贿，则无及也。’”〔２〕是其明证。

二　盂铭所记朝聘礼

霸伯盂铭所记朝聘礼有三大仪程，即首日伯老赐物于霸伯，翌日命宾、聘享、饗礼、还玉和

郊行赠贿。

（一）首日之礼

自“唯三月”至“用璋奉”为首日伯老赐物及霸伯行礼之事。

１．铭文释义　我们先对铭文进行考释。

唯三月，王使伯老蔑尚历，归柔鬱、芳鬯，臧

“归柔鬱、芳鬯”与貉子卣“王命士道归貉子鹿三”同例，方益《缀遗斋彝器考释》曰：“《广

雅·释诂》：‘归，遗也。’《国语·晋语》：‘敢归之下执政。’《注》：‘归，馈也。’《书序》：‘王命唐叔

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史记·鲁周公世家》作‘馈’。《论语》：‘归孔子豚。’《孟子注》亦引作

‘馈’。”是“归”、“馈”音义俱同，互作不别。

《诗·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毛《传》：“柔，始生也。”郑玄《笺》：“柔，谓脆

之时。”朱熹《集传》：“始生而弱也。”《周礼·春官·鬱人》：“凡祭祀、宾客之事，和鬱鬯，以实

彝而陈之。”郑玄《注》引郑司农云：“鬱，草名，十叶为贯。”黄以周《礼书通故》云：“李时珍《本草

纲目》，……鬱金香用叶。……古所称香草皆用叶。先郑云‘十叶为贯’，则所用者叶，非华亦非

根也。”是鬱乃香草，其香来自叶。“柔鬱”即始生之嫩鬱叶。

“旁”，读为芳，芳鬯与柔鬱对举，知芳鬯即气味芳香之鬯酒〔３〕。

《国语·周语中》：“晋侯使随会聘于周，定王享之，?烝，原公相礼。范子私于原公曰：‘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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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６年。
《仪礼》、《左传》以郊行赠贿为聘礼之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齐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

杨伯峻《注》：“郊劳为聘礼之始，赠贿为聘礼之终，句犹言自始至终。……赠贿者，聘 事 已 毕，宾 行，舍 于 郊，国 君 又 使

卿赠以礼物。”《左传·昭公五年》：“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贿赠无失礼。”皆是其例。

李学勤：《翼城大河口尚盂铭文试释》，《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９期。



闻王室之礼无毁折，今此何礼？’……王召士季曰：‘子弗闻乎，郊之事，则有全烝。王公立饫，

则有房烝。亲戚宴饗，则有?烝。……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时相见，将和协典礼，以示

民训则。无 亦 择 其 柔 嘉，选 其 馨 香，洁 其 醴 酒，品 其 百 笾，……体 解 节 折 而 共 饮 食 之。’”韦 昭

《注》：“柔，?也。嘉，美也。”“择其柔嘉，选其馨香”，或即本铭之“柔鬱、芳鬯”。

大凡赐物有鬯者，多先于其他品类，其意与用挚相类。《礼记·曲礼下》：“凡挚，天子鬯、诸

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郑玄《注》：“挚之言至也。天子无客礼，以鬯为挚者，所以唯用告神

为至者。”孙希旦《集解》：“愚谓挚之言致也，见于尊者，亲致之以为敬。天子无客礼，无所用挚，

而祭祀之初，以鬱鬯降神，有似用挚之义，故以此配而言之。”伯老代天子蔑历霸伯，先赐柔鬱、

芳鬯，当有用挚之意。

，即臧字〔１〕。《说文·臣部》：“臧，善也。”段玉裁《注》：“凡物善者必隐于内。以从之

藏为臧匿字，始于汉末，改易经典不可从也。”段说甚韪。《汉书·郊祀志》记汉宣帝美阳得鼎，

张敞读奏之云：“今鼎出于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邑，赐尔鸾黼黻戈。尸臣

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

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也。”臧即用正字。盂铭之臧亦训为臧匿。伯老以王命

赐霸伯“柔鬱、芳鬯”，霸伯必亲受，然后转授有司，再与伯老行礼。《仪礼·聘礼》主国之君接受

宾之聘圭后，“公侧授宰玉”，郑玄《注》：“使藏之，授于序端。”盂铭言“臧”，犹《聘礼》之“公侧授

宰玉”，此为礼仪中一个重要仪节。

尚拜稽首，既稽首

“尚拜稽首，既稽首”充分说明“拜稽首”为真实仪节，而非套话。故而，金文所见“拜稽首”

与《仪礼》“拜稽首”、“再拜稽首”皆为真实仪节〔２〕。由此也明，《仪礼》经文所记渊源有自。

类似例子还见于簋（《集成》４１９４），其铭云：

　　唯四月初吉丁卯，王蔑历，赐牛三，既拜稽首，升于厥文祖考。对扬王休，用作

厥文考尊，厥子子孙永宝。

细玩簋铭文，簋铭包含两个仪节。其一，“既拜稽首”，而后“升（牛）于厥文祖考”，那么王蔑

历之礼当行于之宗庙，簋铭所记乃王遣使来蔑历。其二，对扬王休。对扬与拜稽首一样，

均为真实、重要的仪节，于此我们已有详论〔３〕，兹不赘述。

延宾，赞宾

延宾，接宾也。延，或于前引导，或自后相礼。《礼记·曲礼上》：“主人延客祭。”郑玄《注》：

“延，道也。”即前导之义。《仪礼·觐礼》诸侯觐见之时，“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

氏降阶，东北面再拜稽首，摈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郑玄《注》：“从后诏礼曰延，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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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贾公彦《疏》：“云‘从后诏礼曰延。延，进也’者，以其宾升堂，摈者不升。若《特牲》、《少牢》

祝延尸，使升，尸升，祝从升。与此文同，皆是从后诏礼之事。”前导宾客之延乃摈者引导宾入门

至中庭。自后相礼之延乃诏宾升堂，无论摈者升堂与否，皆自后相礼。盂铭延宾或即诏宾升堂

之谓，如此则馈赠鬱鬯之事当在廷中。

延宾、赞宾之仪，小盂鼎（《集成》２８３９）记之较详，其铭云：

　　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明，王各周庙，□□□□宾。延

邦宾，尊其旅服，东向。

旅服者，周王室之子弟，《诗·周颂·载芟》：“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毛《传》：“亚，仲

叔也。旅，子弟也。”“尊其旅服”，以旅服为尊。“东向”，即东面。此为堂下、廷中之位。故，此

延乃前导之谓。

赞，佐赞。宾即位后，有司赞礼。小盂鼎又云：

　　盂以□入三门，即立中庭，北向，……即位。……宾即位、赞宾。

故彝铭皆先延宾而后赞宾。

前导之延，其礼行于庭，与后文“遣宾”有所不同。《玉篇·韵》：“遣，送也。”送者，自后相

礼，《书·尧典》：“寅宾出日，寅饯纳日。”伪孔《传》：“饯，送也。”孔颖达《疏》：“导者，引前之言。

送者，从后之称。”从后相礼，则当于堂上行礼。学者或以铭文之“遣宾”即《仪礼·聘礼》之“纳

宾”〔１〕，说近是。

浑言之，前导、后相皆可称延。吕鼎（《集成》２７５４）曰：

　　唯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王□大室，吕延于大室。王赐吕鬯三卣、贝卅朋。

此“延”包含了前导、后相。《仪礼》亦不别前导、后相，俱称为延。

用虎皮贿，用璋奉

“用虎皮贿，用璋奉”，所记为霸伯馈赠伯老之事。

，举也。赠皮之事，礼经有说。凡皮多为庭实，行礼之前，前后两足皆相向折叠以掩饰毛

色花纹，《仪礼·士昏礼·记》：“纳征，执皮摄之，内文。”敖继公《集说》：“先儒读摄为摺，则训叠

也。今人屈物而叠之谓之摺，古之遗言与？执皮摄之者，中屈其皮，叠而执之也。内文，兼执足

摄之之法也。文，兽毛之文也。内文者，事未至也。”敖氏所谓“事未至”乃宾未致命、赠贿之谓。

聘礼设庭实之法与婚礼相类，《仪礼·聘礼》宾享主国之君“庭实，皮则摄之，毛在内，入设

也。”郑玄《注》：“皮，虎豹之皮。摄之者，右手并举前足，左手并执后足，毛在内不欲文 之 豫 见

也。内摄之者，两手相向也。”贾公彦《疏》：“云‘摄之者，右手并举前足，左手并执后足’者，下云

皮‘右首’，故云右手执前两足。必以一手执两足者，取两足相向，得掩毛在内，俱放，又得毛向

外，故郑云‘内摄之者，两手相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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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宾入致命，执皮者张皮以见花纹，《仪礼·士昏礼·记》云：“宾致命，释外足见文。”贾公

彦《疏》：“云‘释外足’者，据人北面以足向上执之，足远身为外，释之以见文。”敖继公《集说》：

“‘释外足见文’，所谓张皮也。见文者，事已至也。皮以文为美，故当授受之节宜释之，他时则

否。”贾、敖两说甚晰。《仪礼·聘礼》则云：“宾……升致命，张皮。”张尔岐《句读》：“当宾于堂上

致命之时，庭实则张之见文，相应为节也。”张、敖所论互为补充，皆是。

继而主人受币、有司受皮，受皮后又将其折叠。《士昏礼·记》：“主人受币，士受皮者自东

出于后，自左受，遂坐摄皮。”《聘礼》仪节较《士昏礼》繁缛，其文曰：“公再拜受币，士受皮者，自

后右客。宾出，当之坐，摄之。”郑玄《注》：“象受于宾。”张尔岐《句读》：“士初受皮仍如前张之，

及宾降出至庭，乃对宾坐而摄之。”由此可知，聘礼主人之士受皮后始张之，待宾降出乃面向宾

坐敛皮，对宾而坐一如宾亲馈。

以上即《仪礼》赠皮之大凡。盂铭“用虎皮贿”者，乃宾（霸伯）有司张皮待赠。赠皮之法

与《聘礼》相类，即皮右首，左手执后足、右手执前足，放两外足，使毛色、花纹露出。伯老之有司

自执皮者东方来，从其身后绕至行左侧，然后受皮。宾出，受皮者向宾而坐敛皮。

学者或以礼经“有司二人举皮”当盂铭“用虎皮贿”〔１〕，此说可商。《聘礼》“有司二人举

皮”乃上介私觌赠皮事。私觌，宾、上介皆先以臣礼见，故宾觌“北面奠币”，上介觌亦奠币与皮，

经文云：“上介奉束锦，……请觌，……上介奉币，俪皮二人赞。皆入门右，东上，奠币，皆再拜稽

首。”郑玄《注》：“皆者，皆众介也。赞者奠皮出。”摈者奉命辞谢上介以臣礼相见，并将上介等人

所献之物拿出庙门，《聘礼》经文记其事云：“摈者执上币，士执众币，有司二人举皮从其币，出请

受。”则“有司二人举皮”乃主国有司送还上介之赠皮。上介以客礼私觌之时，仍奠皮于地，经文

曰：“上介奉币，先入门左，奠皮”。私觌较享礼杀，而上介较宾亦卑，故上介私觌礼杀更甚。最

终，“介出，宰自公左受币，有司二人坐举皮以东。”胡培翚《正义》：“执皮者奠皮于地，故此坐举

之也。”故《聘礼》“有司二人举皮”皆上介私觌主国有司执皮事，盂铭“用虎皮贿”乃宾主馈献

之事，二者不宜混为一谈。

用璋奉

，当为奉 字。《古 文 四 声 韵》所 录 华 岳 碑 奉 字 作“ ”，与 盂 铭 相 同。奉 者，进 献 之 谓。

《广雅·释言》：“奉，献也。”《周礼·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郑玄《注》：“奉，

犹进也。”并是其证。

盂铭赠皮、献璋之仪可与《仪礼·聘礼》享礼相比况，《聘礼》以束帛加璧享、皮为庭实，故公

受币、有司受皮，待宾出，公侧授宰币而有司敛皮。宾礼，主君受玉、有司受皮乃礼经通例，征之

彝铭，亦不爽毫厘。此处赠虎皮者必为霸伯有司，后文霸伯亲馈鱼皮而曰“侧贿”，此不言者适

可说明此献皮者乃有司。霸伯进璋，伯老当亲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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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尚往来，伯老馈赠霸伯柔鬱、芳鬯，故霸伯报以虎皮、璋，此与下文霸伯赠贿所用鱼皮、璋

皆《周礼·秋官·小 行 人》所 合 六 币 之“璋 以 皮”〔１〕，前 揭簋 师 黄 傧 用 璋 马 亦 同 于 璋 以 皮。

《仪礼·聘礼·记》：“皮马相间可。”郑玄《注》：“间，犹代也。物土有宜，君子不以所无为礼。畜

兽同类，可以相代。”是皮马皆可合于璋。

２．仪节分析　伯老与霸伯相互馈赠之仪对认识册命铭文相关仪节大有助益。

伯老“归柔鬱、芳鬯”于霸伯，霸伯出门藏之，又入门拜稽首，并馈伯老虎皮及璋。其事与西

周册命铭文相关仪节颇相类似。西周册命显示，天子册命之后，受命者携命书、赐物出门，又入

门拜谢天子并晋璋（圭）。其例如下。

　　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在周，……王呼史册命山。王若曰：“山，……赐汝玄

衣黹屯、赤、朱 黄、銮。”山 拜 稽 首，受 册、佩 以 出，返 入，觐 璋。　膳 夫 山 鼎（《集 成》

２８２５）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宫。……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赐

汝玄衣黹纯、赤、朱黄、銮、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返入，觐璋。

颂鼎（《集成》２８２７）

唯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王呼史册赉。王若曰：“……

朕亲命赉汝鬯一卣，田于卅田，于廿田。”拜稽首，受册、赉以出。

四十二年鼎（《新收》７４６）

唯又三年六月既生 霸 丁 亥，王 在 周 康 宫 穆 宫。……王 呼 尹 氏 册 命。……王 曰：

“，赐汝矩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驹车，……马四匹，攸勒。敬夙夕勿废朕。”拜稽首，受

册、佩以出，返入，觐圭。　四十三年鼎（《新收》７４７）

霸伯盂铭“臧”即上揭册命铭文“受册、佩以出”、“受册、赉以出”。“尚拜稽首，既首，延宾，赞宾，

用虎皮贿，用璋奉”则与册命铭文“返入，觐璋（圭）”仪节相同。只是两者表述方式及详略有

所不同。这或许说明，西周晚期册命仪程、仪节已完全定型，因此铭文叙述也更加程式化。

这里对册命铭文“受册、佩以出，返入，觐璋”所涉仪节再略做讨论。

首先，受“册、佩（赉）”之仪。四十二年鼎“受册、赉以出”，“册、赉”即前文“王呼史虢生册、

赉”之“册、赉”。册，即命册；赉，即赏赐，亦即“鬯一卣”。王赏赐之土田，应按程 序 交 付。

册命之时，天子赐物品类丰盛，大约有鬯（瓒）、命服、车及车饰、马及马饰、旗、兵器、土田、臣

民、取?〔２〕等。赐物不同，授受方式理应有别。由霸伯盂铭及四十二年鼎知，当场所赐之物若

仅有鬯，则需受赐者亲受并出门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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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赐物中有命服，受赐者亦亲受而后出门藏之，此即册命铭文中“受册、佩以出”。册为命

书，佩即命服，《说文·巾部》：“大带佩也。从人，从凡，从巾。”段玉裁《注》：“从人、凡、巾。从人

者，人所以利用也。从凡者，所谓无所不佩也。从巾者，其一也。”引 申 之 衣 服 也 可 称 作 佩，

《文选·鲍明远〈拟古〉》：“解佩袭犀渠，卷奉卢弓。”李周翰《注》：“佩，文服。”是其证。钟

（《集成》２４７）及簋（《集成》４１７０）皆记周王赐佩之事，佩即命服。

受赐者亲受命书及命服之事，文献可征。《仪礼·觐礼》记诸侯觐毕天子赏赐之事云：

　　天子赐侯氏以车服。迎于门外，再拜。路先设，西上，路下四，亚之。重赐无数，在车

南。诸公奉箧服，加命书于其上，升自西阶东 面，大 史 是 右。侯 氏 升，西 面 立，大 史 述 命。

侯氏降两阶之间，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书于服上，侯氏受。

《觐礼》所记虽与册命铭文周王当面赏赐有所差异，然赐物之仪则颇相一致。由《觐礼》知，诸侯

亲受者唯命书及命服，其他赏赐则陈于庭。册命铭文显示，册书及命服由受命者亲受，其他诸

赐物如车及车饰、马及马饰、兵器等则陈于庭，由有司收受；土地、臣民等则按照程序交付。

其次，“返入”、“觐圭（璋）”之仪。册命铭文“返入”、“觐圭（璋）”应为两个不同仪节。晋侯

稣钟（《新收》８７０－８８５）云：

　　六月初吉戊寅，旦，王各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曰：“召晋侯。”稣入门，立中廷。王亲赐

驹四匹，稣拜稽首，受驹以出，返入，拜稽首。

诸铭所记多有省文，四十二年鼎或省略了返入行礼之事，而颂鼎则省略入门拜稽首之仪。由晋

侯稣钟知，臣子返入，也需行拜稽首礼。记受赏赐后“受册、赉以出”，而周宣王赏赐稣驹后，

晋侯稣“受驹以出”。此两例也可助证册命铭文中“受册、佩以出”之册、佩皆为赐物。

以上诸铭觐当读作晋〔１〕，霸伯盂铭之“用璋奉”即“觐（晋）璋”。裘卫盉（《集成》９４５６）云：

　　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于丰，矩伯庶人取觐（晋）璋于裘卫。

此堇亦读为晋。晋璋者，晋献天子之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后，晋文公献楚俘于周襄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

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鬯一卣，虎

贲三百人。……晋侯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策即命书，觐读

为晋。“受策以出，出入三觐”，以周彝铭况之，“出入三觐”之“出”字或为衍文或“反（返）”之讹，

“受册以出，［返］入三觐”即入门之后于周王有三次进献。霸伯盂铭则显示，霸伯于伯老进献虎

皮和璋，似为两觐（晋），其礼杀于晋侯亲献周王之礼。

（二）翌日正礼

自“翌日”至“先车”为蔑历正礼。具体来说，自“翌日”至“用璋”乃命宾之礼；自“遣宾”至“用玉”

为聘享之事；自“宾出”至“或延”为主人行饗礼以饗宾；自“伯或”至“先车”为主人还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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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命宾之礼　此记伯老代传天命之事。

翌日，命宾曰：“拜稽首，天子蔑其臣历，敢敏。”用璋

言拜手稽首者，亦见于它簋（《集成》４３３０）：

　　它曰：拜稽首，敢昭告。

《书·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孔颖达《正义》：“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后发

言还自言拜手稽首，言己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尽礼致敬以告王也。《召诰》云：‘拜手稽首，旅

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己拜手稽首，与此同也。”依孔说自言拜手稽首者，皆先拜手稽首而后发

言。若然，盂铭所记蔑历之事亦宾先拜，而后伯老答拜，并命宾。此乃宾礼之通例，凌廷堪《礼

经释例·宾客之例》言之甚详，兹不备引。

上文伯老馈赠归霸伯柔鬱、芳鬯，霸伯回赠虎皮及璋者，乃答谢之义。此伯老只传命无馈

赠，而霸伯仍报璋者，乃尊王及伯老之义。《仪礼·觐礼》记天子遣使赐侯氏舍之事云：“天子赐

舍，曰：‘伯父，女顺命于王所，赐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傧之束帛、乘马。”郑玄《注》：“王使人

以命致馆，无礼，犹傧之者，尊王使也。”贾公彦《疏》：“决《聘礼》卿无礼致馆，宾无束帛傧卿。此

王使犹无礼致馆，其宾犹傧使者，用束帛、乘马，故云尊王使也。”礼义与霸伯盂相同。其礼亦见

于生诸器〔１〕。

　　唯五年正月己丑，生有事，召来合事。余献，妇氏以壶，告曰：“以君氏命曰：余老止，

公仆庸土田多扰，式伯氏从许，公宕其参，汝则宕其贰，公宕其贰，汝则宕其一。”余惠于君

氏大璋，报妇氏帛束、璜。召伯虎曰：“余既讯厌我考我母命，余弗 敢 乱，余 或 致 我 考 我 母

命。”生则觐圭。　五年生簋（《集成》４２９２）

唯五年九月初吉，召姜以生五、帅、壶两，以君氏命曰：“余老止，我仆庸土田多扰。

式许，勿使散亡。余宕其参，汝宕其 贰。其 兄 公，其 弟 乃。”余 惠 大 璋，报 妇 氏 帛 束、璜 一。

……生对扬朕宗君休，用作召公尊。　五年生〔２〕

五年生簋召姜传君氏命、召伯虎转陈召公召姜命毕，生皆有馈献，此亦无礼而傧之事，乃尊

宗君召公之义。五年生召姜传君氏命毕，亦惠君氏大璋，报妇氏帛束、璜一，其尊宗之义一

也。惠有忧恤之义，《礼记·月令》：“行庆施惠。”郑玄《注》：“惠，谓恤其不足。”召公昏聩失德得

罪于附庸，继而引发附庸的狱讼纷扰，致使附庸有散亡之虞，故而生两度惠于召公大璋，以致

忧恤之义。

２．聘享之礼　此为全铭最为重要的仪节之一。

遣宾，赞

此言遣宾，则行礼在堂上。聘礼，聘、享皆在堂上。《仪礼·聘礼》记宾聘主国之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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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器考释参见冯时：《生三器铭文研究》，《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扶风县博物馆：《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出辞玉，纳宾。宾入门左。……三揖，至于阶，三让。公升二

等，宾升，西楹西，东面。摈者退中庭。宾致命。公左还，北向。摈者进，公当楣再拜。宾

三退，负序。公侧袭，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摈者退，负东塾而立。宾降，介逆出，宾出。

是接受聘圭在堂上。《聘礼》记享礼则云：

　　摈者出请，宾裼，奉束帛加璧 享。摈 者 入 告，出 许。……宾 入 门 左，揖 让 如 初，升，致

命，张皮。公再拜，受币。

敖继公《集说》：“其仪亦如初，惟不袭耳。”故享礼亦在堂上。

《仪礼·觐礼》诸侯觐见天子云：

　　侯氏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 首。摈 者 谒。侯 氏 坐 取 圭，升，致 命。王 受 之 玉。侯 氏

降，阶东北面再拜稽首。摈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诸侯享天子：

　　侯氏升，致命。王抚玉。侯氏降自西阶，东面授宰币，西阶前再拜稽首，以马出授人，

九马随之。

诸侯觐见觐礼及三享致币亦皆行于堂上。

“用鱼皮两侧贿，用璋先马，原贿用玉”为聘享之礼。其中“用鱼皮两侧贿，用璋先马”乃享

礼，鱼皮、马、璋皆为庭实（说详后文）。“原贿用玉”则系聘礼。

用鱼皮两侧贿

鱼皮在商周时期用途颇广，可制服饰，如包山楚简遣册（２５９）记送葬之物有“一鱼皮之屦”、

望山２号墓遣册（２３）则有“鱼皮之”。鱼皮亦可做车饰及矢等〔１〕。鱼皮与前文虎皮、《仪

礼·士昏礼》之俪皮均为庭实。朝聘之时，庭实献国所有。霸国境内有汾、浍二水，上古时期应

川泽广布，盛产鱼鳖，故以鱼皮为庭实。据下文，庭实除鱼皮还有马，霸国地在晋南，春秋属晋，

《左传·僖公二年》记：“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虞，以伐虢。”屈地在山西吉县东

北〔２〕。可见晋南也盛产良马，霸国或亦有之，故以马为庭实。

侧者，独也〔３〕。《仪礼·聘礼》主国之君（公）受宾瑞玉时“侧袭”，郑玄《注》云：“侧，犹 独

也。言独，见其尊宾也。他日公有事，必有赞为之者。”知“侧”乃公不用赞者而亲受玉之谓。文

献罕有以鱼皮馈赠者，足知鱼皮珍贵，故霸伯亲馈鱼皮，于礼甚合。

馈赠鱼皮及前文馈赠虎皮之时，授皮者所处位置需加以讨论。前已论及，纳征所用俪皮左

首而聘礼所用虎皮右首。纳征之时，赞俪皮者应有两人，两人前后相次、立于庭西西上，《仪礼

·士昏礼·记》：“纳征，执皮摄之。……随入，西上，三分庭一在南。”郑玄《注》：“西上，中庭位

并。”贾公彦《疏》：“俱北面西上。”敖继公《集说》：“以其并设，嫌亦并行也。西上统于宾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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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前：《霸伯盂铭文考释》，《国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２４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

曹建墩：《霸伯盂与西周时期的宾礼》，《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



分庭一在南者，三分庭深而所立之处当其三分之一，故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此设皮之位当

在西方。”

霸伯盂鱼皮言两而虎皮不言者，其数似为四，与《聘礼》享用乘皮相同，鱼皮聘享不常用，故

特言其数耳。《聘礼》经文、郑《注》、贾《疏》皆未言及赞虎皮者之仪位。《士昏礼》宾位在西，而

俪皮适左（西）首，故执皮者西上统于宾。此宾位在西，而虎皮右（东）首，与《士昏礼》不同，若赞

皮者东上则不统于宾，故不得东上。若西上，皮首东而尾西，与宾位近则亵渎尊者，与 宾 位 远

（越过堂东西中线）则亦不统于宾。以礼义决之，虎皮贿之位当在堂东西之中且三分庭一在

南。

鞣制鱼皮者多为体型较大之鱼，使用之时按需将数张鱼皮拼缝。而数百公斤的大鱼，一鱼

之皮无需拼缝即可使用，此类鱼皮尤为上品，其面积不亚于虎豹皮〔１〕。数百公斤的大鱼捕获

不易，其皮更弥足珍贵，因此霸伯馈献伯老的鱼皮应为此类大鱼皮。大鱼皮在剥取时虽已去掉

头、尾和鳍，但仍能辨别首尾。故而，鱼皮贿赠应与《聘礼》馈赠虎皮之法相同，赠贿鱼皮之仪亦

与俪皮、虎皮相似。鱼皮有花纹，以彼法例之，宾行礼之前，赞皮者需将花纹折叠在内。然鱼皮

无足，故而无需举足。

“用鱼皮两侧贿”者，或两皮皆霸伯亲贿，或霸伯张一皮于前、有司张一皮于后，两说似皆可

通。然以礼程论之，《仪礼·聘礼》及前“用虎皮贿”皆众有司一同献皮，是为一献。若霸伯两

度亲献，则为两献。如此则以霸伯张一皮、有司张一皮为是。

用璋先马

马、鱼皮均为庭实，马不言数，亦当为四，与《聘礼》相同。

“用璋先马”与《左传·襄公十九年》“公享晋六卿于蒲囿，……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

寿梦之鼎”所记相似，杜预《注》云：“古之献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马为鼎之先。”孔颖达《疏》：“古

之献物，必有以先之。《老子》云：‘虽有拱抱之璧，以先驷马。’谓以璧为马先也。僖三十三年，

郑商人弦高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谓以韦为牛先也。二十六年，郑伯赐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谓以车、服为邑之先也。皆以轻物先重物。此锦、璧可执，马可牵行，皆轻于鼎，故以璧马

为鼎之先。以轻物先重，非以贱先贵，鼎价未必贵于璧、马也。”杨伯峻亦宗孔疏〔２〕。

然清儒颇不以孔疏为宜，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曰：“杜预云：‘以璧、马为鼎之先。’案：

锦与璧、马赠贿之常礼也，故以吴鼎先将其意。惠（栋）云：‘马为庭实，未闻以马为先。马不先

上堂，安得先之。’”黄以周《礼书通故·聘礼通故一》云：“又案：圭以马，璋以皮，马、皮皆陈于庭

不上堂，而先之以圭、璋以将礼，故老子曰‘拱璧先驷马’。杜注《左传》谓鲁贿荀偃，以璧马先

鼎，非。”案：清儒之说不足取。鲁公所贿乘马、吴寿梦之鼎及霸伯所 致 鱼 皮、璋、马 皆 为 庭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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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万邦：《赫哲族鱼皮工艺简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笔者曾就鱼皮制作等问题专门请教了

中央民族大学徐万邦教授，蒙其赐教，颇有启发，在此对徐万邦教授表示感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１０４５、１０４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



霸伯享伯老用“鱼皮两侧贿、用璋先马”与《左传·襄公十九年》鲁襄公享晋六卿，而“贿荀偃束

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所记基本相同。不但馈赠动词皆用“贿”，而且诸赠物皆遵循先轻

后重的顺序，即霸伯享伯老以鱼皮、璋、马为序，而鲁公赠贿则以束帛加璧、乘马、吴寿梦之鼎为

序，首日之礼中霸伯贿伯老以虎皮、璋也遵循先轻后重的次序。

“用鱼皮两侧贿，用璋先马”者，乃记霸伯用币、马享伯老之事。《周礼·秋官·小 行 人》：

“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故。”郑玄

《注》：“合，同也。六币所以享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后也。二王之后尊，故享用圭璋而特

之。《礼器》曰：‘圭璋特。’义亦通于此。”享用璋和皮马，即圭璋特达。圭璋特达者，贾公彦《疏》

云：“言而特之者，惟有皮马无束帛可加，故云特。如是，皮马不上堂，陈于庭，则皮马之外别有

庭实可知。”以特者无束帛，除皮马之外别有庭实。孙诒让《正义》则曰：“郑知用圭璋而特之者，

以经云‘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帛、锦、绣、黼以外，仍有庭实之皮马，此圭璋直云皮

马，不云帛锦绣黼，明惟有皮马，更无他币，故知其特也。”知孙氏以特者乃仅有皮马而无束帛及

其他庭实之谓。证之盂铭，孙说甚?！

郑康成又以享用圭璋而特乃二王之后享天子之事，此说并非西周制度。西周时期圭璋特

达之事比比皆是，不独二王之后。霸伯首日行礼，进献伯老虎皮和璋，亦圭璋特达。皮马可相

代，前揭簋之璋一、马两，吴虎鼎之璋、马匹，大簋之介璋、马两皆可谓圭璋特达。

《礼记·聘义》云：

　　圭璋特达，德也。

郑玄《注》：

　　特达，谓以朝聘也。璧琮则有币，惟有德者无所不达，不有须而成也。

孔颖达《疏》：

　　德者，得也。万物皆得，故无所不通达，不更须待外物而自成也。以聘享之礼，有圭璋

璧琮，璧琮则有束帛加之乃得达，圭、璋则不用束帛，故云“特达”。然璧琮亦玉，所以璧琮

则加于他物，圭璋得特达者，但玉既比德，于礼重处则特达，于礼轻处则加物。以玉可轻可

重，美其重处言之，故云“特达”。

是其义。郑玄说亦见于《仪礼·聘礼》注，彼《注》云：

　　圭璋特达，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

贾公彦《疏》：

　　云“璧琮有加，往德也”者，谓加于束帛之上。言往德者，《郊特牲》云：“束帛加璧，往德

也。”谓以束帛加璧，致厚往也。为主君有德，故以玉致之。

皆是朝聘圭璋特达之义。

需要说明的是，圭璋可特，亦可与璧琮一样加束帛，如前揭大簋铭。圭璋加束帛与璧琮加

束帛礼义相同，皆厚贿之义。圭璋还可加其他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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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三年五月丁巳，王在宗周，命史颂德苏……，苏傧璋、马四匹、吉金，用作将彝。

史颂鼎（《集成》２７８７）

璋合马四匹为币，吉金则为庭实。《仪礼·觐礼》觐享庭实马十匹，《仪礼·聘礼》不言享实用马

之数，以史颂鼎况之，当为四匹。

亦有享玉单独使用不加皮马者，如霸伯盂铭霸伯答伯老蔑历用璋，生三器生两度惠君

氏大璋，生晋献召伯虎圭、报璧，及册命铭文中常见的“返入，晋璋（圭）”，皆用以答谢，此为西

周常礼，非圭璋特达之谓也。

另外，聘享享实与觐 享 享 实 尚 有 差 别，《仪 礼·聘 礼》记 聘 享 之 礼 云：“宾 裼，奉 束 帛 加 璧

享。……庭实，皮则摄之。”《聘礼·记》云：“凡庭实，皮马相间可也。”知享实除璧帛之外，皮、马

皆可。《聘礼》用璧以帛，而霸伯享伯老用璋以皮，别以马为庭实，颇合礼制。由此益明，“用鱼

皮两侧贿，用璋先马”为享礼无疑。

觐礼享实不止皮马，《仪礼·觐礼》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实唯国所有。”郑玄《注》云：“初享

或用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鱼腊，笾豆之实，龟也，金也，丹漆丝纩竹箭也，其余无常货。

此地物非一国所能有，唯所有分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贾公彦《疏》：“案《聘礼》束帛加璧享君，

束锦加琮享夫人。《小行人》亦云：‘璧以帛，琮以锦。’是五等诸侯享天子与后。此云璧帛致之者，

据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锦。但三享在庭分为三段一度致之，据三享而言，非谓三度致之为

皆也。”是觐礼享实，以六币为挚，皮马等在廷分三段一度致之。所谓一度致之，乃献币一次而

三享陆续晋献，非一同献上。由上揭史颂鼎知，苏享王使史颂庭实可用金，那么觐礼庭实当如

郑、贾所论。凌廷堪《礼经释例》以聘礼享实决觐礼，以为觐礼享实只有皮马，其说疏矣。

３．聘礼　此为全铭所记礼制最重要的仪程。

原贿用玉

此及下文两言“用玉”，玉即玉瑞，《周礼·秋宫·小行人》六瑞中除?圭外的其他五瑞，桓

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之属。《仪礼·聘礼》所用圭瑞，聘时则称玉，其文云：

　　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出辞玉。……公侧袭，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公侧授

宰玉。

此玉即指聘圭而言。聘享之后，主国之君命卿还圭则称“还玉”，《聘礼》云：“君使卿皮弁还玉于

馆。”礼罢归国，宾璧还聘璋之时，亦称其为“玉”，《聘礼》云：

　　使者执圭垂缫，北面。上介执璋屈缫，立于其左。……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

命，亦如之。

此处圭、璋并举，仅称聘圭为玉，与盂铭以玉称聘圭（璧）而不及璋绝同。

与原为古今字，学者训再〔１〕，可从。原贿用玉，即再次用玉，对“用璋先马”为首次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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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原贿用玉”，即霸伯向伯老行聘礼。

礼，诸侯聘享享玉下聘玉一等。诸侯朝觐及自相朝皆执命圭，享则用?玉，其数降命圭一

寸。诸侯之臣朝聘，其礼下诸侯一等，聘玉、享玉皆杀于诸侯一寸。郑玄注《小行人》云：“凡二

王后、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聘，亦如之。”贾公彦《疏》：“五等诸侯

自相朝，圭璋亦如其命数，其相享璧琮等，则降一寸。……直言?聘亦如之，不分别享与聘，则

聘享皆降一等，同。故《玉人》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聘。’此据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

一等，其余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享诸侯不得过君，用琥璜可知。”贾说又见于《仪

礼·觐礼》疏。此霸伯亲来，聘用“玉”，享则用璋。玉即命圭，享璋杀于命圭一寸可知。

霸伯盂铭所记聘享之礼与礼经所载颇不相同。

首先，聘、享仪程。《仪礼·聘礼》先行聘礼，然后宾出，再摈入行享礼，因此聘礼、享礼为两

个截然分开的仪程。而霸伯享后无“宾出”之节即行聘礼，与《仪礼》所记不同。

其次，聘、享顺序。《仪礼·聘礼》先聘后享。而霸伯则先享后聘。尊者之礼尚多仪，为突

出聘礼的地位，在后来的礼制改革中又调整了聘享的顺序。

将享礼置于聘礼之前，或与周初以来重视享礼的传统有关。《书·洛诰》周公教诲成王曰：

“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朱骏声《便读》：“识，记 也。

百辟，诸侯也。享，献也，朝贡之礼。仪，义也，礼意也。物，币也。言御诸侯之道，当察其诚与

不诚，轻财而重礼也，币美则没礼。若礼意简略不诚，犹之不享。”其说近是，惟仪当读本字，赵

岐注《孟子·告子下》、伪孔《传》皆训为威仪，当为故训必有所本，未可轻疑。礼义通过礼仪来

传达，正是古人制礼之精要，因此不必破读为义。

周初以来素重享礼因而将献聘玉一节置于享礼之后，以突出轻财重礼之义。而轻财而重

礼的礼义，最后完全由献聘玉和还玉两个仪程来体现，享礼逐渐成为纯粹的财物贡纳。因此，

后世调整聘享的顺序也势在必行。

对读霸伯盂铭，两周聘礼之演进过程清晰可见。真正意义的周礼已基本成型。

４．饗宾之礼　霸伯聘享后，伯老饗宾。

宾出，以俎或延

此为聘享之后伯老饗霸伯之事。礼，觐（聘）后有饗宾之事。《仪礼·觐礼》：“饗礼，乃归。”

郑玄《注》：“礼，谓食、燕也。王或不亲以其礼币致之，略言饗礼，互文也。《掌客职》曰：上公三

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聘礼》则云：“公于宾，壹食，再

饗。燕与羞，献无常数。”

西周饗礼用俎，壶（《集成》９７２６）铭文云：

　　唯三年九月丁巳，王在郑，饗醴，呼虢叔召，赐羔俎。己丑，王在句陵，饗逆酒，呼师

寿召，赐彘俎。

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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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老饗宾之俎当为?烝，《国 语·周 语 中》：“晋 侯 使 随 会 聘 于 周，定 王 享 之，?烝。”韦 昭

《注》：“?烝，升体解节折之俎也。”?烝，《左传·宣公十六年》作?烝，亦名体解、折俎，乃解牲

体为二十一体之谓。有关牲体解之法，孙诒让《周礼·夏官·小子》正义有详论，兹不备引。

铭言“宾出，以俎或延”者，延宾行饗礼者自为傧相。彝铭所记关乎周代迎宾之法，在此略

作讨论。

《周礼·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礼，……其朝位宾主之间九十步。”郑玄《注》：“朝位，谓大

门外宾下车及王车出迎所立处也。王始立大门内，交摈三辞乃乘车而迎之，齐仆为之节。”郑氏

以朝无迎法，而享礼王则有迎宾之事，贾公彦疏、孔颖达《礼记·曲礼》正义俱申郑说。清儒金

鹗、孙诒让皆谓朝享无迎法，而朝享之后礼宾及行饗礼天子始有迎宾之事，说详《求古录礼说·

天子迎宾考》、《周礼正义》，二说甚合经意。

然由霸伯盂铭观之，《大行人》所记饗礼天子迎宾之事似非西周定制。盂铭言伯老饗霸伯

而迎宾者为傧相，则伯老不亲迎宾可明。伯老尚不亲迎，天子岂有自迎宾客之礼乎？盂铭所记

应为穆王以前的礼制。然而这一制度在西周中晚期发生了变化，前揭壶言：“己丑，王在句

陵，饗逆酒。”《说文·部》：“逆，迎也。”是逆即迎宾之义，此乃天子行饗礼而迎宾之明证。

器属厉王世〔１〕，这说明至迟在厉王时期饗礼已有天子亲迎宾客之礼。

这种变化或始于夷王之世，《礼记·郊特牲》：“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 而 见 诸

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郑玄《注》：“不下堂而见诸侯，正君臣也。夷王……时微弱，不

敢自尊于诸侯。”诸侯行朝觐大礼以正君臣之分，天子微弱尚下堂见诸侯，礼制废弛可见一斑。

接宾主之情的饗礼，天子有迎宾之事，亦在情理之中。盖诸侯行觐礼而天子下堂而见之者，终

有悖君臣大义，其事不常有。而饗礼天子迎宾之事却逐渐变为正礼。

５．还玉赠币　此为霸伯行前，伯老返还聘圭（璋）之事。

伯或原贿用玉先车

伯者，伯老也。霸伯为作器者，又在礼仪过程中充当宾，因此盂铭叙事若无明确主语，皆指

霸伯而言。否则，为不产生歧义，铭文一定有明朗的表述，若此处省略主语“伯”则极易产生混

乱。

或者，又也。“伯或原贿用玉先车”，所记即还玉、赠币之事，且二者为同一仪程。《仪礼·

聘礼》则分还玉、赠贿币为两个仪程。《聘礼》记还玉之事云：

　　君使卿皮弁还玉于馆。宾皮弁，袭，迎于外门外，不拜，帅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阶，

楹。宾自碑内听命，升自西阶，自左，南面受圭，退，负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宾降，自

碑内东面授上介于阼阶东。上介出请，宾迎。大夫还璋，如初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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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礼》记赠贿币之事则云：

　　宾裼，迎。大夫贿用束纺，礼玉、束帛、乘皮，皆如还玉礼。大夫出，宾送，不拜。

伯老为天子之使，所赠贿币则为车。诸侯觐见，天子有赐车之事。《仪礼·觐礼》：“天子赐

侯氏以车服。……路先设，西上，路下四，亚之。重赐无数，在 车 南。”郑 玄《注》：“路，谓 车 也。

凡君所乘车曰路。路下四，谓乘马也。亚之，次车而东也。《诗》云：‘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

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齐人城郏。穆叔如周聘

且贺城，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路。”杜预《注》：“大路为天子所赐车之总名。”

（三）郊送赠贿

自“宾出”至“稽首”为郊行赠贿之事。郊行赠贿乃朝聘礼之终。

宾出，伯遗宾于郊

“宾出”者，霸伯辞出返国。

遗，赠物也。《诗·大雅·云汉》：“昊天上帝，则不我遗。”马瑞辰《传笺通释》：“与人以物谓

之问，亦谓之遗。”“伯遗宾于郊”，即郊行赠贿之事。《仪礼·聘礼》乃遣臣聘问，故宾于主国之

君及卿大夫有私觌之事。此系霸伯亲朝天子而天子命伯老蔑历并礼宾，铭末亦有“对扬王休”

之语，则馈赠皆来自天子可知。故霸伯于伯老无私觌，此虽为赠币，但与《聘礼》“公使卿赠如觌

币”不同。盂铭省略贿赠仪物，其详暂不可考。

《仪礼·聘礼》及《觐礼》均有郊劳（郊迎）、郊送之事，郊劳礼备而郊送礼简。郊劳五等诸侯

爵位不同，礼亦各异。《周礼·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礼，三问、三劳。……诸侯（伯）之 礼，

……再问、再劳。诸子（男）之礼，……壹问、壹劳。”三劳即远郊劳、近郊劳及畿劳。孙诒让《正

义》引胡培翚云：“窃谓近郊之劳，五等诸侯皆有之，侯伯加以远郊劳，上公又加畿劳。爵尊者其

劳远，爵卑者其劳近，礼宜然也。”说是。

郊送礼简，若遣臣往他国聘问，则主国之君亦遣卿在近郊赠币，而命士送至境。《仪礼·聘

礼》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赠如觌币。……士送至于竟。”郑玄《注》：“郊，近郊。”若国君亲朝，

则主国之君亦亲送至郊。《周礼·秋官·司仪》：“致饔饩，还圭，饗、食，致赠，郊送，皆如将币之

仪。”郑玄《注》：“此 六 礼 者，惟 饗 食 速 宾 耳。其 余 主 君 亲 往。亲 往 者，宾 为 主 人，主 人 为 宾。

……赠者，送以财，既赠又送至于郊。”朝礼郊送所赠，经无明文，盂铭亦不载，暂付阙如。霸伯

盂还玉、饗食、郊送皆伯老亲为，与《司仪》所记吻合。

或舍宾马

或，又也。舍，予也。《墨子·耕柱》：“曰舍余食。”孙诒让《间诂》：“舍，予之字。古赐予

字或作舍。”《墨子·非攻》：“施舍群萌。”孙诒让《间诂》：“舍、予声近字通。”“或舍宾马”，对前

“遗宾于郊”而言。

伯老在例行贿赠之后又“舍宾马”，此系厚贿，乃礼之加隆者。《左传·宣公九年》：

　　春，王使来征聘。夏孟献子聘于周。王以为有礼，厚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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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元年》：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晋侯 闻 子 产 之 言，曰：“博 物 君 子 也。

重贿之。”

《左传·襄公二十年》：

　　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

贿之。

皆是厚贿之例。

《仪礼·觐礼》不记郊送之事，《诗·大雅·韩奕》则记韩侯觐毕天子命人赐饮食及乘马之

事，其文云：“韩 侯 出 祖，出 宿 于 屠。显 父 饯 之，清 酒 百 壶。……其 赠 维 何？ 乘 马 路 车。”郑 玄

《笺》：“既觐而返国，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则如始行焉。祖于国 外，毕 乃 出 宿。……赠，送 也。

王既使显父饯之，又使送以车马，所以赠厚意也。”所记虽非郊送，而与霸伯盂铭所记相类。

（四）霸伯盂与西周宾礼之“仪”

“仪”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所见两周金文涉礼者众多，而记仪者寥寥。霸伯盂的重

要价值即在于此。盂铭详录朝聘之“仪”，涉及西周朝聘礼的诸多仪节。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

霸伯盂的学术价值，也增加了铭文释读的难度。本文对盂铭所记仪节的探索，或对相关研究有

所启示。

霸伯盂铭文所涉之“仪”主要包括七个方面。

第一，赐物之仪。伯老馈赠霸伯“柔鬱、芳鬯”之后，霸伯出门藏物，后又入门答谢，并于伯

老有所进献。这与西周晚期册命彝铭之“受册、佩（赉）以出，返入，堇璋（圭）”的程式化仪节内

容完全相同，霸伯盂铭应是这一仪节的最早记录。这一仪节或与穆王时期礼制改革有关。

第二，拜仪。盂铭言拜仪有三。其一，霸伯受伯老馈赠而“拜稽首”，霸伯“既稽首”，伯老命

人延宾行礼。其二，伯老蔑历霸伯之时，宾先拜，而后伯老答拜。其三，霸伯郊行之时，受天子

馈赠，而“拜稽首”。这些都证明拜仪在礼仪中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仪节之一，与《仪礼》经文

所记密合。

第三，宾主对答。霸伯盂铭文所记命宾之辞，与《仪礼》经文基本一致，可见两周时期宾主

对答之辞应大致相同，这也证明《仪礼》所记宾主对答之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第四，摈相之仪。行礼地点不同，摈者导宾的方式也不相同。在后相礼诏宾升堂，则曰延

宾。从后送宾，则言遣宾。

第五，宾出与延宾。依盂铭，每个重要仪程结束之后，都有“宾出”之语，与《仪礼》经文颇相

一致。而且“宾出”之后，主人有延宾之礼，盂铭“宾出，以俎或延”即是。仪节与礼经相同。

第六，迎宾之仪。盂铭显示，至少在穆王之前，聘（觐）享之后的饗礼天子无迎宾之事。大

约夷王之后，聘享后的饗礼，天子始有迎宾之仪。

第七，赠物之仪。行礼之时，馈赠方式因物而异，如虎皮言贿、鱼皮言侧贿。贿者，于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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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张皮而馈赠。侧贿者，霸伯亲馈。其他如用璋先马、用玉先车等，皆系赠物之仪。赠物不

同，仪注各异，或可印证《仪礼》的记载，或补充礼经之阙。

三　穆王制礼

霸伯盂铭文的释读对深入认识《仪礼》所记礼制的形成时间提供了契机。

礼乃六艺之一，为周代学子必修科目，《论语·季氏》即云：“不学礼，无以立。”其礼即与后世

之《仪礼》相仿，但先秦时期的礼经内容较今本《仪礼》详备。罗嗀衍序《仪礼正义》云：“夫礼者履

也，礼者体也。使人约其心于登降、揖让、进退、酬酢之间，目以处义，足以步目，考中度衷，昭明

物则，以是观其容而知其心，即其敬情以考其吉凶之故，《春秋》所记其应如响，故先王所以教，

君子所以履，莫不于是尽心焉。”其说甚是。古人正是将深邃、高妙的礼义、礼旨寓于揖让进退、

居处跪拜之间，故《仪礼》为礼之根本，三礼之中唯《仪礼》称经。下文所谓周礼即指礼经而言。

载籍或以周礼乃周公创制，或以其为孔子修作。然求诸考古材料及周彝铭，真正意义上的

周礼乃成于穆王时期。就青铜礼器而言，西周早期铜器更多延续殷商风格，具有西周特色的铜

器至穆王时期方才确立〔１〕。就礼仪本身而言，《周礼·秋官·小行人》所合六币、《仪礼·聘

礼》、《士昏礼》等篇所记礼制都见于穆王世彝铭，因此全新的周礼也应成于穆王时期。

（一）六币的形成

商代宾礼报宾之物多用贝，如帝辛时期的二祀?其卣（《集成》５４１２），其铭云：

　　丙辰，王命其贶，殷于逢，田。傧贝五朋。

铭言帝辛命?其赐诸侯酒食，并于逢国行殷见之礼，又于?地兼行田猎之事。逢侯以贝五朋报

?其〔２〕。西周早期彝铭中，报宾亦多用贝，如盂爵（《集成９１０４》）、作册?尊（《集成》５９８９）、繁

簋（《集成》４１４６）等。

西周中晚期，报宾基本不用贝，所用多为皮、马、礼玉（圭、璋、璧、璜、琥）、束帛等。如小臣

守簋（《集成》４１９７）用马和金，簋用璋、马和束帛，吴虎鼎亦用璋、马和束帛，史颂鼎用璋、马和

金。西周报宾之物，从早期沿用殷礼，到后来逐渐自成体制。西周中晚期礼宾所用之物已多与

三礼所记吻合。

从霸伯盂铭文看，《周礼·秋官·小行人》所合六币之璋以皮形成于穆王时期。六币之中

圭璋合以皮马，璧琮琥璜则合以帛锦绣黼。孙诒让《周礼正义》以皮马可随宜而用，皆圭璋特达

之义。上揭五年生簋和五年生皆以束帛合璜，是璧琮琥璜与帛锦绣黼亦可相宜而合。

皮马可相互代替，而帛锦绣黼于礼则有高下之别。古人尚质，因此四品之中帛为贵。孔 广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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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学卮言·璧以帛琮以锦》即云：

　　六币，帛先于锦，考之礼典，皆大事用帛，小事用锦。如《聘礼》享以束帛，私觌以束锦。

《公食大夫》侑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锦。《冠礼》醴宾酬以束帛，《昏礼》饗从者，酬以束锦。

大氐古人尚纯，于币亦然。锦有杂文，斯次帛之下矣。

生报召姜以帛合璜者，乃尊宗之义。亦有以琥合束帛者，其事见于裘卫盉（《集成》９４５６）。

　　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于丰，矩伯庶人取觐璋于裘卫，……矩或取赤琥两、

币两、贲一。

?币即玄束帛〔１〕，此或即以赤琥合玄束帛也。如此，六币之中已有三币见于西周中晚期

彝铭。锦亦见于西周中晚期彝铭，吴方彝（《集成》９８９８）之“叔金”，学者或读为素锦〔２〕，或读曰

淑锦〔３〕，要之皆为锦。番生簋（《集成》４３２６）又有“?金”，应即“?锦”〔４〕，足证西周时期已有

织锦。六瑞除琮外皆见于西周中晚期彝铭。故六币应系穆王所制新礼。

需要说明的是，以价值低廉的六币代替贝、布等通行货币作为傧赠、享献之物，正是穆王繁

游盗征而致财力匮乏、府库虚竭的鲜明反映〔５〕。傧赠之物价值低廉，故特别强调聘礼轻财重

礼之义，此或亦《礼记·聘义》之所由来矣。因此，穆王所制并非治世盛礼而是衰世变礼，亦犹

其所作《吕刑》乃乱世重典，不但不为时人称道，而且饱受口诛笔伐，故典籍亦不载穆王制礼之

事。穆王之后，国力日渐衰退，衰世变礼遂成后世正礼，反而对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历

史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二）《仪礼·聘礼》所记礼制的形成

西周朝聘礼成于穆王时期，霸伯盂即是最直接的证据。霸伯盂铭文详录了西周朝聘礼的

诸多仪程、仪节，对认识《仪礼·聘礼》的形成颇有助益。

首先，霸伯盂所记朝聘礼的聘礼献玉和享礼享实都与《仪礼·聘礼》所记相合，而上已论定

享用六币乃穆王以后的礼制，凡此足证周代聘礼是穆王所制之礼。

其次，聘礼与享礼的顺序。《聘礼》先聘后享，而霸伯盂铭由于享礼与聘礼之间无“宾出”之

事，故西周聘、享二礼应系同一仪程。且朝聘礼乃先享后聘。《仪礼》为突出朝聘之礼，故将其

与享礼分开，并调整了聘、享的顺序。这表明，礼经中朝聘礼的最终形成应在东周时期。

最后，还玉与赠送贿币的仪程。《聘礼》还玉与赠送贿币是两个仪程，而霸伯盂所记西周朝

聘礼中二者为同一仪程。还玉是聘礼中的关键仪节，关乎聘礼礼旨。《礼记·聘义》：

　　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诸侯相厉以轻财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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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民作让矣。

孔颖达《疏》：

　　既聘之后，宾将归时，致此圭、璋付与聘使，而还其聘君也。凡行聘礼之后，享君用璧，

享夫人用琮。圭、璋玉之质，惟玉而已。璧、琮则重其华美，加于束帛。聘使既了，还其圭

璋之玉，重其礼，故还之；留其璧琮之财，是轻其财，故留 之。重 者 难 可 报 覆，故 用 本 物 还

之。轻者易可酬偿，故更以他物赠之，此是“轻财重礼”之义也。

《仪礼》为使还玉之礼更加隆重，故将其与赠送贿币的仪程分开。

故而，霸伯盂铭文是目前所见最成体系、最为完整的关于西周朝聘礼的第一手史 料，《仪

礼·聘礼》是由西周穆王所制聘礼发展而来。

（三）西周婚礼的形成

匍盉出于平顶山应国墓地 Ｍ５０，年代属穆王时期，学者或认为盉 铭所记乃周代聘礼〔１〕。

我们曾指出匍盉铭文所记乃西周婚礼中的纳征之礼〔２〕。匍盉与霸伯盂皆属穆王时期，二者礼

程、礼物及礼仪差异甚大，因此所记礼制必有差别。今既考定霸伯盂所记为朝聘礼，则匍盉与

聘礼无涉更无可置疑。此处再就匍盉所记纳征礼补论如下。

首先，匍盉与婚礼主生养之义相合。盉铭所记?币、韦两即纳征所用玄束帛及俪皮。三

玄两之玄束帛及雌雄双鹿之俪皮，皆象征阴阳和合而主生养，与昏义相合。盉类铜器有自

铭，其名称确切无疑。《说文·皿部》：“盉，调味也。从皿禾声。”段玉裁《注》：“调和声曰，调

味曰盉。……古器有名盉者，因其可以盉羹而名之盉也。”盉调味以致和与婚礼和两性而生养

之理一致。

其次，俪皮与婚义。《仪礼·士昏礼》及《聘礼》贾公彦《疏》皆谓婚礼皮左首，聘礼皮右首，

以婚礼象生之故。贾两疏殊不可解，左右若不与固定方位配伍，其阴阳属性便难以确定。婚礼

皮左首向西属阴，乃指婚礼的属性而言，与象生无涉。《仪礼·士昏礼》郑玄《目录》云：

　　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商为昏。

贾公彦《疏》：

　　商谓商量，是刻漏之名，故三光灵耀亦日入三刻为昏，不尽为明。案马氏云：“日未出、

日没后皆云二刻半，前后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据整数而言，其实二刻半也。

婚礼因行于昏时而得名，故属阴礼，有幽阴之义。皮左首向西即指婚礼属阴礼而言，象生者乃

雌雄双鹿之皮。

匍盉所记为婚礼纳征礼，而且详细记述了礼物和礼程，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周婚 礼 的 记

载。从六币的形成年代来看，匍盉所用束帛和皮（?币和韦两）应不会早于穆王时期，而匍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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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穆王时期，因此《仪礼·士昏礼》所记婚礼很可能也是穆王时期形成的。

（四）西周礼制的形成

六币形成年代的确定，对于认识《仪礼》部分篇章所记礼制的形成年代有积极的意义。

《仪礼·士冠礼》主 人 酬 宾 用 皮 帛，经 文 即 云：“乃 醴 宾 以 壹 献 之 礼。主 人 酬 宾，束 帛、俪

皮。”《士昏礼》纳征用玄束帛、俪皮，舅姑礼送者则“舅饗送者以一献之礼，酬以束锦。姑饗妇

人送者，酬以束锦。若异邦则赠丈夫送者以束锦。”馈赠不出皮帛。据西周早中期之交的昔鸡

簋，韩侯赠送者昔鸡则用贝、马，礼制迥别〔１〕。《聘礼》郊劳之时，主国之君命卿以束帛劳，宾以

乘皮（麋鹿皮）和束锦答劳者。主国夫人命大夫以枣栗劳宾，宾答以束锦。聘以命圭，享君以束

帛加璧，皮马为庭实。享夫人以琮加束锦。私觌馈赠，饗 宾侑币、酬币皆不过 皮 马 锦 帛 之 属。

《公食大夫礼》则以束帛侑食，“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是也。《觐礼》郊劳、赐舍，诸侯皆傧王使束

帛、乘马。诸侯享王用束帛加璧，亦六币之属。馈赠用皮帛，享用六币，其礼不早于穆王之世。

故上述诸篇所记礼制的形成年代不会早于穆王时期。

丧礼遣奠之祭见于西周早期的我方鼎〔２〕，其礼甚古。然《士丧礼》公赗用玄束帛、马两，

卿大夫亦以玄束帛及马赗赠。柩行至于邦门，公则命宰夫以玄束帛赠。主人赠送死者于

墓圹亦用玄束帛。则《士丧礼》所记礼制的形成亦不早于穆王之时。

西周婚礼纳征不用雁而匍作雁形盉，无疑暗示了其他五礼用雁。换句话说，以雁为挚之礼

至迟在穆王时期 已 经 形 成。因 此，《士 相 见 礼》“下 大 夫 相 见 以 雁”，其 礼 当 不 晚 于 穆 王 时 期。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挚，以等孤卿。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

执鹜，工商执鸡。”郑玄《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为饰。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缯。”孙诒

让《正义》：“郑云‘束帛而表以皮为饰’者，谓以皮包裹帛之表为饰也。”今知皮、帛之用于礼应在

穆王之后，而执雁为挚不晚于穆王时期。那么，《大宗伯》所谓禽作六挚及《士相见礼》等相关制

度的形成时间或在穆王时期。

综上可知，《仪礼》中《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士

丧礼》等篇所记礼制的形成年代不会早于穆王时期。《丧服》所记五等丧服制度则至少可以追

溯到西周早期，应国墓地 Ｍ５０出土?鼎铭文即是明证〔３〕。需要说明的是，《仪礼·聘礼》诸篇

所记礼制的最终形成或不早于穆王时期，但相关礼制的起源发展则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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